闽装协〔2025〕26号

关于印发《建筑工程（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专属方案》（试点）

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相关装饰装修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我省建筑装修行业风险保障体系，切实维护行业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提升企业风险管理水平，推动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并根据《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全方位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施意见》（闽委发〔2025〕4号）有关精神，经我会与有关保险机构研究，正式推出《建筑工程（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专属方案》（试点）（下简称“内装保险方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的意义

内装保险方案是专为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定制的保险产品，旨在通过构建完善的风险保障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有效转移企业在施工过程中面临的意外伤害风险，保障从业人员生命安全和合法权益，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提升行业整体安全管理水平。

二、主要内容

（一）保障对象

在建筑工程施工现场从事管理和作业的人员，与施工企业建立合法雇佣或劳务关系，年龄在18至65周岁之间，身体健康，且具备正常劳动能力。

（二）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住宅、办公、商业楼宇、商铺等平层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暂不适用于别墅及复式楼宇）。

（三）保障分类及方案

针对协会会员设计两个类别，每个类别提供两个保障方案（详见附件）。

三、实施要求

（一）希望会员单位和相关装饰装修企业高度重视建工团意险的投保工作，将其纳入企业安全管理体系，予以积极推进落实。

（二）结合实际需求，自愿选择投保方案，确保保障范围与额度符合企业风险保障需要。

（三）投保应如实提交工程信息及相关资料，确保保险合同依法有效。

四、联系方式

如有咨询了解或投保意向，可以直接联系：

协会秘书处：

王宏超  电话：0591-83213066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林南宇  手机号：15705926684
五、本方案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正式实施。
附件：建筑工程（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团体意外伤害保

险专属方案

福建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

2025年11月25日

附件

建筑工程（室内装饰装修工程）

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专属方案

福建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信用评价“AAA”会员企业

	保障方案
	方案1
	方案2
	备注

	身故残疾
	50万
	100万
	

	意外医疗
	5万
	10万
	免赔额100元后按照90%

	住院津贴
	100元/天
	200元/天
	津贴每次免3天，单次90天，累计180天

	安监
	免2人
	免2人
	

	工期
	工程造价
	费率

	3个月以内
	≤100万
	方案1最低1000元，方案2最低1600元

	3-6个月
	≤200万
	方案1工程造价*千分之一，最低保费1000元，方案2工程造价*千分之二，最低保费2000元

	6-12个月
	≤500万
	方案1工程造价*千分之一，最低保费1500元，方案2工程造价*千分之二，最低保费3000元

	本方案仅适用于住宅、办公、商业楼宇、商业店铺等的平层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别墅、复式楼不适用


福建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会员企业

	保障方案
	方案1
	方案2
	备注

	身故残疾
	50万
	100万
	

	意外医疗
	5万
	10万
	免赔额100元后按照90%

	住院津贴
	100元/天
	200元/天
	津贴每次免3天，单次90天，累计180天

	安监
	免2人
	免2人
	

	工期
	工程造价
	费率

	3个月以内
	≤100万
	方案1最低1200元，方案2最低1800元

	3-6个月
	≤200万
	方案1工程造价*千分之一，最低保费1200元，方案2工程造价*千分之二，最低保费2200元

	6-12个月
	≤500万
	方案1工程造价*千分之一，最低保费1700元，方案2工程造价*千分之二，最低保费3200元

	本方案仅适用于住宅、办公、商业楼宇、商业店铺等的平层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别墅、复式楼不适用


特别约定

1、本保单承保的工程名称**，工程地址：**，工程期限：**天，工程造价：**元。

2、本保单的意外医疗费用指符合社保支付范围的合理的医疗费用，每次事故扣除100元后按90%进行赔付。

3、经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双方协商约定，意外伤害住院补贴每人每天100元，每人每次意外伤害住院治疗免赔天数为3天，每人每次住院给付天数最多为90天，每人累计给付天数最多为180天。

4、本保单仅承保在建筑工程施工现场从事管理和（或）作业并与施工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身体健康、能正常工作或正常劳动的18-65周岁的人员。发生保险事故时，如果出险人与投保人没有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保险人无法核实投保人与出险人是否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出险人不能被认定为被保险人，保险人不承担该出险人的保险责任。

5、被保险人从事特种作业或操作特种设备时，未取得对应的特种作业证书进行特种作业或操作特种设备引起的意外事故，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特种作业定义以《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为准，特种设备以国家质检总局最新修订的《特种设备目录》为准。

6、 被保险人员从事高空作业时，必须按照相关行业安全管理规定（包括但不限于必须正确配带安全绳、安全带且固定悬挂或者安装防护网架等安全设施设备，安全技术规范标准为JGJ80-2016，安全绳标准为GB24543-2009，安全带标准为安全带 GB6095-2021，安全网标准为 GB5725-2009；）开展作业活动，否则本保险公司对可能发生的人身伤亡及医疗费用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GBT3608）《高处作业分级》国家标准的规定，凡在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施工作业，当坠落高度距离基准面在2 米及2米以上时，该项作业即称为高空（高处）作业。

7、工程如存在转分包，理赔时应提供正式的转分包合同，非法转分包引起的保险事故属除外责任。

8、如工程项目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间内提前竣工的,保险责任于竣工之日二十四时自行终止，最长不得超过保单约定的保险止期。工程提前竣工验收的，保险人不退还任何保险费。

9、投保人/被保险人必须在事故发生后24小时以内向保险人报案，否则因此导致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10、若投保工程造价或面积低于实际工程造价或面积的，保险人按投保工程造价或面积与实际工程造价或面积之比进行比例赔付，索赔时需提供工程造价或面积的相关证明材料。

11、本保单被保险人在承保区域发生意外事故累计死亡或者伤残2人时，理赔时无需提供县级及以上建筑安全主管部门出具的与确认保险事故有关的证明资料,3人及以上需提供县级及以上建筑安全主管部门出具的与确认保险事故有关的证明资料，否则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12、本保单仅适用于仅适用于住宅、办公、商业楼宇、商业店铺等的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其他工程如玻璃幕墙等室外工程、生产厂房改造等不适用，施工单位需要具备相关工程施工资质。投保前请如实填写工程名称等信息。如工程性质与内容不符合前述约定，保险人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